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投标报价（10分）
	1.价格
	10
	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10分。
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，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。评标过程中，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。

	2
	实验室资质及能力（17分）
	2.1投标人环境类检测能力
	5
	实验室检测能力项≥280项的，得5分；140项＞检测能力项≥120项的，得2分，检测能力项＜120项的，不得分（不计拆分项）。（需提供有效期内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中的附表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并标注检测能力项数量）

	
	
	2.2投标人监测车辆配备情况
	5
	用于本项目服务的供应商自有或租赁车辆每拥有2辆的，得2分，每增加2辆加1分，最高得5分。
（如自有车辆需提供购车发票或行驶证复印件，如租赁车辆需提供行驶证、租赁协议复印件，以上资料需加盖公章）

	
	
	2.3投标人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。
	3
	实验室建立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，供应商提供根据最新版《检验检测机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的要求及时改版的《质量手册》与《程序文件》的，得3分。
（未提供《质量手册》与《程序文件》的得0分。）

	
	
	2.4能力验证情况
	4
	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参加的各类能力验证、全国质控，每个合格项目得1分，合计最高4分。（需提供能力验证或比对结果相关证明材料，未提供的得0分）

	3
	相关业绩（9分）
	3.1类似项目业绩
	9
	投标人提供2021年以来供应商承担过类似自行监测业绩的，有1个得3分，最高得9分。（提供业绩合同/协议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合同/协议需体现相关内容，未提供或体现不得分。）

	4
	技术方案（35分）
	4.1实施方案
	20
	针对本项目编制工作方案。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的完备性、可行性、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等进行评价。
1、方案非常完备可行、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20分；
2、方案基本可行的，得10分，
3、方案一般的，得5分。
4、未提供不得分。

	
	
	4.2工作计划及流程
	15
	针对本项目服务内容，编制工作计划及工作流程。由评标委员会根据计划和流程的完整性、可行性、合理性，结合采购人的特点等进行评价。
1、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完整、可行、合理、有针对性的，得10分；
2、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较完整、较可行、较合理、较有针对性的，得7分；
3、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完整性、可行性、针对性一般的，得4分；
4、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可行性较差、合理性较差、针对性较差的，得1分；
5、未提供不得分。

	5
	人员配置（14分）
	5.1人员配置情况
	14
	针对本项目人员配置提供人员配置方案。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的完备性、可行性、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等进行评价。
1、项目团队配置充足，经验匹配项目需求，分工明确，得14分；
2、人员配置基本满足，分工清晰，得8分；
3、人员配置一般，分工不清晰，得4分；
4、人员不足，分工混乱，得1分。
5、未提供不得分。

	6
	质量保证措施（15分）
	6.1质量保证措施
	15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质量控制措施进行评分，包括但不限于质量管理措施、技术管理措施、进度管理措施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质量管理措施完善，项目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完整有效的，得15分；
2、质量管理措施较为完善，项目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较为完整有效的，得10分；
3、质量管理措施基本完善，项目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基本完整有效的，得5分。
4、质量管理措施较差的，得1分；
5、未提供不得分。



